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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传媒学院

专业实习、见习（实训）管理

实施细则

根据教育部《关于加强和规范普通本科高校实习管理工作的意见

》(教高函〔2019〕12号)精神，为加强实习、实训、社会实践(以

下简称实习)教学秩序，推进实践教学管理的规范化与制度化，

提高实践教学质量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
实习是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，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重要实

践性教学环节，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深化课堂教学的重要环

节，是学生了解社会、接触生产实际，获取、掌握生产现场相关知

识的重要途径，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、创新精神，树立事业心、责任

感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。

本细则所指实习是指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集

中教育实习、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认知实习、专业实习、参观考察、实训

及两个专业的社会实践、毕业实习等实践教学环节。

实习要严格按照人才培养方案进行，注重实习效果，确保师生安

全，并努力把实习单位建成稳固的实习基地，全面开展合作。

一、实习组织

学院院长是实习工作第一责任人，主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直接领

导学院实习工作。学院成立相应的实习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由学院

负责人、教研室负责人、指导教师、实习基地所在单位相关人员等组

成。学院实习领导小组加强对实习工作的组织领导，确保实习工作顺

利进行，按期完成任务。

二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实践教学环节负责人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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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组织学院实习教学工作的具体实施。组织各专业教研室

制订实习教学大纲，在实习开始前和结束后将相关纸质材料送交

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科备查与审核。

2.了解并熟悉实习单位的相关人员、基础设施、工作环境、

教学进度等情况，检查和落实实习单位接纳实习生的实习指导人

员安排和后勤准备工作。落实经费、交通、安全等问题。

3.坚持校内教师和校外指导教师共同指导实习的原则，聘任

企事业单位经验丰富的技术及管理人员担任校外指导教师。校内

指导教师的选派要按照培养“双师型”教师队伍的要求，选派有

教学经验和实践经验丰富、工作责任心强、业务素质好、安全防

范意识强、有一定组织和管理能力的中级以上职称教师担任实习指

导教师，指导教师应以专职教师为主，一经确定，不得随意更换，

其中带队指导教师必须为相关专业教师。

4.做好实习前的动员工作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安全教育，

学习有关文件，宣布实习纪律等，使学生明确实习目的、内容、要

求等。

5.实习应充分利用学校现有实践教学基地。尽可能把实习场

所建成稳固的实践基地。

6.加强实习教学过程的质量监控和管理。认真落实实习相关

作，根据实习计划安排的时间、地点，深入现场或通过电话进行

随机检查与督导。检查实习教学效果，实习结束后，组织院内实

习经验交流会。

7.完成学生实习鉴定和成绩评定，做好实习教学工作总结、

质量分析报告(内容包括实习经费使用情况、取得的效果、经

验和建议等),交教务处实践教学科，并附实习教学过程材料。

8.申报下年度实习计划。

（二）教研室主任职责

1.编写实习教学大纲和实习指导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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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选派实习领队教师和指导教师，并考核其工作。

3.做好实习前的各种准备工作。

4.参加实习检查和总结工作。

（三）指导教师职责

1.在实习前深入实习单位了解和熟悉情况，会同实习单位有

关 人员，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实习实施方案，做好充分准备。

2.按实习大纲的要求落实执行实施方案相关工作安排，检查

学 生完成实习的情况，与实习单位配合及时解决实习中的问题。

3.加强指导，严格要求，组织好各种教学和参观活动，积极

引 导学生深入实际，检查督促学生完成各项实习任务。

4.以身作则，言传身教，全面关心学生的思想、学习、生活

、健康和安全。

5.及时向实习基地所在单位领导汇报实习情况，争取实习基

地所在单位的指导和帮助，注意协调好实习基地所在单位与学院

的关系。

6.严格实习纪律，及时处理违纪问题。

7.指导集中实践教学的教师应坚守岗位，与学生同吃住，未

经批准，不得擅自离开实习地点，不得私自找人顶替指导。指导

分散自主实习的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鼓励学

生学习和生活自我管理。通过实地走访、电话、网络等方式落实

对学生的指导和管理，每周至少2次。

8.指导学生写好实习报告，组织实习考核和成绩评定工作。

9.实习工作结束后及时完成实习工作总结和《实习指导教师手

册》。经学院领导同意，报教务处审核，所有实习过程材料在学院

存档。

三、实习计划与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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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实习应有明确的符合人才培养目标的教学要求，要注意课

程之间的衔接以及与其它教学环节的配合。

（二）各学院应根据各专业教学计划要求安排实习教学任务，

填好“年度实践教学计划汇总表”,经主管教学的副院长同意后，于每年11

月底报教务处审批。对未申报实习计划的专业，学校将不予安排实习

经费。实习计划一经批准，应严格执行。不得随意变动。在执行实习

计划过程中，如遇特殊情况需更改计划相关内容须书面说明原因，经

学院院长同意后报教务处审批并重新核算实习经费，否则按相关规定

严肃处理。

实习负责人根据“年度实践教学计划汇总表”和《实践教学大纲》,

提前2周报送“集中实践教学实施方案”“集中实践教学计划审批表

”至教务处实践教学科审核与备案。实习结束后1周内，完成学生实

习考核，带队教师经学院教学副院长同意后报送“集中实践教学总结

报告”“集中实践教学执行情况表”至教务处审核。

四、对学生实习的要求：

（一）服从学校和实习单位的统一安排，团结同学，尊重实习

单位的师生员工。

（二）爱护公物，厉行节约，借用物品及时归还，损坏物品照价

赔偿，讲究卫生，注意安全。

（三）借阅文件、资料按照单位规定办理，严格遵守保密制度。

（四）实习期间不得从事与教学任务无关的工作。一般不得请假，

如遇特殊情况需请假者，须持有效证明向实习单位和学校办理请假手

续。

（五）如采用分散自主实习方式，还应遵守以下规定：

⑴实习生按照实习要求于实习前2周联系好实习单位，并向

学院提出书面申请，将“学生分散自主实习申请”交至学院审批，

并由学院留存纸质档。



5

⑵实习开始前1周，学院汇总填报“学生分散自主实习情

况汇总表”,并交至教务处实践教学科备案。实习过程中，指导教

师要通过实地走访、电话等方式对学生进行有效指导和检查，将

指导过程记录在“实习指导教师手册”,确保自主实习效果。

⑶实习结束后1周内，学生将“学生实习手册”和“实习

鉴定表”交给指导教师批改签字和录入成绩，并由学院留存纸质

档。

四、材料归档要求：

（一）学生提交至教师的材料如下：

学生实习手册、实习鉴定表、学生分散自主实习申请表(

分散自主实习学生需填写)。

（二）校内指导教师提交至学院的材料如下：

1.实习指导教师手册。

2.提交至教务处实践教学科的材料如下：

集中实践教学计划审批表、集中实践教学实施方案、集中实

践 教学执行情况表、集中实践教学总结报告、实习现场教学过

程材料 (图片、报道等)、学生分散自主实习情况汇总表、年度

实践教学计 划汇总表、学院学期实习总结报告。

凡未提交实习教学过程文档、或未通过审批的实践教学，

学校不核算实习工作量，不核报相关经费。

五、考核与成绩评定

（一）校内指导教师应会同实习单位指导教师指导、检查与批

阅学生的实践作业(包括学生校外实习日记或周记、实习报告等),

结合学生实习期间的综合表现，以及学生提交的实习报告综合

以五级记分制(即优秀、良好、中等、及格、不及格)评定成

绩，并写出评语。优秀人数控制在实习生人数的15%以内。

1.优秀等级的要求：①学习认真，能按实习大纲和实习计划

积 极、主动、大胆地开展实习工作，能够完成实习计划全部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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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坚持写实习日记，实习报告内容全面、系统，并能运用所

学理论知识对某些理论或分析并能解决实际问题。②理论联系

实际，动手能力强，完成任务好，表现突出。③考核时能圆满

回答问题，有独立见解。④实习期间严格遵守各项纪律，团结

互助、助人为乐，积极主动组织和参加有益的社会活动，尊重

所在单位的师生员工，虚心学习。

2.良好等级的要求：①学习认真，能按实习大纲和实习计划

积极开展实习工作，能够完成实习计划全部要求，坚持写实习日

记，实习报告内容较全面、系统。②理论联系实际，动手能力较

强。③在考核时能圆满问题回答。④实习期间能较好地遵守各项

纪律，团结互助、助人为乐，组织或参加有益的社会活动，尊重

所在单位的领导和职工，虚心学习。

3.中等等级的要求：①学习较认真，能按实习大纲和实习

计划开展实习工作，能够完成实习计划主要要求，坚持写实习

日记，实习报告内容较全面。②完成任务一般。③实习期间严

格遵守各项纪律，团结互助、助人为乐，参加一些有益的社会活

动。

4.及格等级的要求：①能按实习大纲和实习计划开展实习，能

够完成实习计划的基本要求，但不够全面，坚持写实习日记，能

够完成实习报告，内容基本正确、但不够系统。②在考核时能基

本回答问题，但有某些错误。③实习期间有违反纪律现象，经教

育有悔改表现

5.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实习成绩考核为不及格：①学习态度

不好，不服从教师指导，不尊重所在单位的职工，不虚心学习。

②未按实习大纲和实习计划开展实习工作，未完成实习任务；不

交实习报告或实习报告有明显错误。③在考核时回答不出主要问

题或有原则性错误。④无故不参加实习或擅自减少实习达到应实

习时间五分之一者。⑤实习期间违反纪律且性质严重或经教育后

无悔改表现者，或严重违反校规和实习单位规定，造成不良影响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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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未参加实习或成绩不及格者，不能获得实习学分，应补修或重

修，其实习单位由学生自行联系，所需费用由学生本人自理。

7.实习成绩记入学生成绩档案，作为学生毕业资格审查的依据之

一。

（二）优秀实习生评选

1.学生实习返校后两周内，各学院应组织学生进行实习经验交流

与总结，开展优秀实习生评选工作，并将实习鉴定表、实习总结、优秀

实习生名单等材料存档于学院。

2.各专业对最能体现综合应用能力且集中实习时间4-6周的

专业实习的学生进行校级优秀实习生评选，人数一般应控制在该

项实习生总数的15%以内。

3.学院与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每年至少进行一次以上的实习检

查，综合学年度实习情况，可评选出一定数量的校级优秀实习队和

优秀指导教师。

4.学校对各学院评选结果，每学年度进行一次集中通报与表彰。

六、实习纪律

（一）实习师生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和实习单位的

规章制度。要切实遵守安全制度，不得违章作业。

（二）学生实习期间不得酗酒、打架斗殴、打牌赌博、下河（塘）

游泳，不得进行与实习内容无关的其他活动。

（三）实习指导教师要以身作则，为人师表，要全面关心学生的

思想、学习、工作、生活和安全。集中实习的，实习指导教师必须

跟队指导实习；分散自主实习的，实习指导教师须对主要的实习点进

行经常性的检查指导。对不认真履行职责者，将不予报销差旅费，

扣减指导实习工作量，并取消其下一次的指导资格。

（四）实习指导教师须在实习结束后一个月内办理报销手续，

无正当理由拖延不办者，取消其下一次的指导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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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实习领导小组对违反实习纪律的师生要及时进行批评教

育。对严重违反纪律者，可令其中止实习，并报学校给予相应处分。

2024年9月


